1.4南开大学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卫生环保管理制度


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卫生环保管理制度
为了保证实验教学中心具有良好的工作学习氛围及环境，特制定卫生环保管理制度。
1. 建立实验室卫生与环保负责人制度，实验中心主任负责总体卫生与环保工作，各实验是要设立专人从事管理工作。
2. 实验室内要保持整洁卫生，各类物品管理要井井有条，保持桌面、墙面、地面、门窗和设备无积灰等杂物。
3. 实验室内不准吸烟、不准乱扔纸屑、不准吃食物，离开实验室时，要进行卫生检查。
4. 定期打扫实验室卫生，经常对实验室进行卫生检查，保障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安全。

5. 实验教学中心的下属实验室及办公室要建立复印用纸回收等可重复利用资源回收制度。

6. 实验室应做好节能工作，实验室人员下班离开实验室时，必须关灯、拉闸（服务器、工作站除外）。 实验室人员应根据工作情况，安排使用打印机、复印机等办公设备，减少待机电耗。

7. 实验室应做好耗材节约工作。实验教学中心实行信息化管理，无纸办公。利用办公自动化资源，对于内部通知、及各类文件采用电子方式进行传输，减少打印、复印次数。

8. 实验室应做好各类办公纸张及物品的分类回收和再利用工作，提倡双面用纸，建立复印用纸回收制度，挖掘再生资源。

9. 实验中心应对废纸和废电池进行统一收集处理，废弃打印机硒鼓和墨盒应交回供货商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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